
  

紀律守則範本 

 
引言  

1.   誠實、廉潔、公平是（公司名稱）（以下簡稱為本公司）所有董事

及職員 1必須時刻維護的公司核心價值。本紀律守則列出董事及職員必須恪守的

基本行為標準，以及在處理本公司事務時應遵守有關的收受利益和申報利益衝

突的政策。  

 

防止賄賂 

 

《防止賄賂條例》  

2.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任何董事或職員如未經僱主或主事人（即

本公司）許可，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任何與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有關的行為或優待的誘因或報酬，即屬犯罪。任何人士提供有關利益，亦會觸

犯《防止賄賂條例》。  

 

[有關《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的全文及「利益」一詞的釋義，請參閱附件一。] 

 

接受利益  

3.  本公司的政策是禁止董事及職員為自己或為他人向任何與本公司有

業務往來的人士、公司或機構索取或收受任何利益。不過，他們可接受（但不

准索取）下列由饋贈人自願送贈的利益：  

 

(甲) 只具象徵價值的宣傳或推廣禮品或紀念品；或  

(乙) 傳統節日或特別場合中的饋贈，惟價值不得超過港幣     元；或  

(丙) 任何人士或公司給予本公司董事或職員的折扣或其他優惠，而使用條

款及條件亦須同樣適用於其他一般顧客；或  

(丁) 董事或職員代表本公司出席活動時獲贈只具象徵價值的禮物或紀念

品。  

除第3(甲)及(乙)段所指饋贈外，董事及職員均不得接受下屬任何利益。  

 

4.   所有在3(丁)段所指的禮物或紀念品，應當視作給予本公司的饋贈。

獲饋贈者應使用《表格甲》（見附件二）向（核准人員）2報告並徵詢如何處理

獲贈之禮物或紀念品。如董事或職員希望收取其他任何不屬於第3段所指的利

益，他們亦應在《表格甲》上列明該物品，向（核准人員）申請批准。  

 

5.   如接受禮物會影響董事或職員處理本公司事務的客觀態度，或導致

他們作出有損本公司利益的行為，或接受禮物會被視為或被指處事不當，他們

                         
1
  職員包括所有全職、兼職及臨時職員，另有說明者除外。 

2
  請於紀律守則及表格裡訂明核准人員的名字及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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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應予以拒絕。  

 

6.  如董事或職員在執行本公司事務時需要代表本公司客戶處理其事

務，董事或職員亦須遵守該客戶訂下有關接受利益的附加限制。  

 

提供利益  

7.  董事或職員在執行本公司事務時，均不得直接或間接經第三者向另

一間公司或機構的任何董事或職員提供利益，以影響該人士或公司在其業務上

的決定，或在與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向其成員或職員提

供利益。  

 

款待  

8.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二條，「款待」指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

或飲品，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雖然款待是一般業

務上可以接受的商業及社交活動，但董事或職員應拒絕接受與本公司有事務往

來的人士（如客戶、供應商或承辦商）或其下屬所提供過於奢華或頻密的款待，

以免對提供款待者欠下恩惠 (例如向客户提供有利的測試報告 )。為保持公正無

私，除了在非常特殊情況下，職員(尤其是負責檢驗工作的職員)不應接受由被檢驗的

機構所提供的免費飲食∕款待。 

 

記錄、帳目及其它文件  

9.    董事及職員應確保所有提交本公司的測試及評核記錄或證書、收

據、帳目或其他文件，內容對所載事件或商業交易如實報告。如董事或職員刻

意使用載有虛假資料的文件以欺騙或誤導本公司，則不論他們有否獲取任何得

益，均可能觸犯《防止賄賂條例》。  

 

遵守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例  

10.   董事或職員在辦理本公司事務時，必須遵守本地的法例及規例，而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辦理本公司事務時，亦須遵守當地法例及規例。  

遵守專業標準 

11.  董事及職員須以客觀及公正的原則履行職務，亦須遵守有關測試、

檢驗及認證的專業標準中對技術及道德方面的規定（例如ISO標準）。  

利益衝突  

12.   董事或職員應避免任何利益衝突（即私人利益與本公司利益有所衝

突）或會被視為有利益衝突的情況。董事或職員不得濫用其在本公司的職位或

權力，以謀取私人利益。「私人利益」泛指董事或職員本身及與他相關的人士，

包括其家屬、親戚及私交友好的財務和個人利益。他們應在出現實際或潛在利

益衝突情況時使用《表格乙》（見附件三）向管理層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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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利益衝突的例子（利益衝突的情況未能一一盡

錄）：   

(甲)  一名負責提供測試、檢驗或認證服務予客戶的職員，自己本身、其親

戚或私交友好擁有該客戶的公司的財務利益。  

(乙)  一名負責替客戶測試、檢驗或認證產品的職員在該客戶的公司擔任兼

職產品設計顧問。 

(丙)  一名負責分判測試服務的職員（例如甄選分判實驗所）與有份參與投

標的實驗所有密切關係或擁有該實驗所的財務利益。  

(丁)  一名負責採購實驗所儀器的職員（例如評審供應商的報價）與有份

參與投標的供應商有密切關係或擁有該供應商的財務利益。  

 

使用本公司資產  

14.   獲授權管理或使用本公司資產（包括資金、財物（例如實驗所儀器

或消耗品等）、資料及知識產權等）的董事及職員，只可將資產用於進行本公

司業務的事宜上。本公司嚴禁董事及職員將公司資產作未經許可之用途，例如

濫用資產以謀取私利。  

 

資料保密  

15.   董事及職員未經授權不可洩露本公司及客戶的任何商業敏感資料

（例如被測試或評核的產品設計、創作、科技或其他專有資料）或濫用任何本

公司資料（例如未獲授權出售資料）。獲授權查閱或管理該等資料（包括本公

司電腦系統內的資料）的董事及職員，必須時刻採取適當保密措施，以防該等

資料遭人濫用或未經授權下洩露。在使用任何董事、職員及顧客的個人資料時，

必須格外小心，以確保符合《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規定。  

 

外間兼職  

16.   任何全職員工如欲兼任本公司以外的工作，均須事先向（核准人員）

申請書面批准。核准人員應考慮該項工作會否與申請人在本公司的職務構成利

益衝突。  

 

 

與顧客、供應商及承辦商的關係 

 

賭博活動  

17.   董事及職員應避免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的人士進行頻密的賭博活

動，包括搓麻將。  

 

貸款  

18.   董事及職員不可接受任何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的人士或機構的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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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由其協助獲得貸款。然而，向持牌銀行或財務機構的借貸則不受限制。  

 

遵守紀律守則  

19.   本公司每位董事及職員，不論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執行本公司的事

務，都有責任瞭解及遵守紀律守則的內容。管理階層亦須確保下屬充分明白及

遵守紀律守則所訂的標準和要求。   

 

20.  任何董事或職員違反紀律守則，均會受到紀律處分，包括被終止聘

用。如本公司懷疑該違規事項涉及貪污或其他刑事罪行，將會向廉政公署或有

關執法機構舉報。  

 

21.   如對本守則有任何查詢或對懷疑違規行為作出舉報，應向（高層人
員的職銜）提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日期：   

 

[公司可因應需要將其他有關董事及職員行為的指引納入本守則內。]  



  
  

 

(1) 任何代理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

受任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

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取或接受任何

利益，即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

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

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不予優

待或虧待。 

 

(2)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代理人

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代理人作出以下行為的

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代理人作出以下行為而

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

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

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不予優

待或虧待。 

 

(3) 任何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如下所

述的任何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 

(a) 對其主事人有利害關係；及 

(b) 在要項上載有虛假、錯誤或欠妥的陳述；

及 

(c) 該代理人明知是意圖用以誤導其主事人

者， 

即屬犯罪。 

 

(4) 代理人如有其主事人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

何利益，而該項許可符合第(5)款的規定，則該

代理人及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犯第(1)或(2)

款所訂罪行。 

 

(5) 就第(4)款而言，該許可 – 

(a) 須在提供、索取或接受該利益之前給予；

或 

(b) 在該利益未經事先許可而已提供或接受

的情況下，須於該利益提供或接受之後在

合理可能範圍內盡早申請及給予， 

同時，主事人在給予該許可之前須顧及申請的

有關情況，該許可方具有第(4)款所訂效力。 

「利益」指： 

(a) 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其

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種類的

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b) 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合約； 

(c) 將任何貸款、義務或其他法律責任全部或部分予

以支付、免卻、解除或了結； 

(d) 任何其他服務或優待（款待除外），包括維護使

免受已招致或料將招致的懲罰或資格喪失，或維

護使免遭採取紀律、民事或刑事上的行動或程

序，不論該行動或程序是否已經提出； 

(e) 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 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諾給予或答應給予上文

(a)、 (b)、(c)、(d) 及 (e)段所指的任何利益， 

但不包括《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

所指的選舉捐贈，而該項捐贈的詳情已按照該條例

的規定載於選舉申報書內的。 

 

「款待」指： 

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以及任何與此項供

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 

 

 

在因本條例所訂罪行而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中，即使顯

示本條例所提及的利益對任何專業、行業、職業或事業

而言已成習慣，亦不屬免責辯護。 

 

第九條 第二條 

附件一 

《防止賄賂條例》節錄  

第十九條 



 

 
（公司名稱） 

接受禮物申報表 

甲部 – 由獲贈禮物職員填寫 

致： （核准人員） 

饋贈人資料： 

 饋贈人姓名及職銜： 

 公司： 

 關係（業務／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已／將會獲贈禮物的場合：  

禮物的資料及估值／價值：  

 

建議處置方法： 備註 

(   ) 由獲贈禮物職員保留  

(   ) 存放在辦公室作陳列或紀念之用  

(   ) 與本公司其他職員共同分享  

(   ) 在職員活動中作抽獎之用  

(   ) 送贈慈善機構  

(   ) 退回饋贈人  

(   )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贈禮物職員姓名） 

（日期） （職銜） 

                                                                                        

------------------------------------------------------------------------------------------------------------------------------------ 

乙部 – 由核准人員填寫 

 

致： （獲贈禮物職員） 

 上述所建議的處置獲贈禮物方法 *已獲／不獲批准。*該份禮物將以下列方式處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准人員姓名） 

（日期） （職銜） 

 

*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

附件二 

 

表格甲 



 

 

(公司名稱) 

利益衝突申報書 

甲部 – 申報利益（由申報人填寫） 

致：（核准人員）經（申報人的直屬上司） 

本人在執行職務時所遇到的實際／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現申報如下： 

 

與本人在執行職務時有事務往來的人士／公司 

 

 

本人與上述人士／公司的關係（例如親屬） 

 

 

本公司與上述人士／公司的關係（例如供應商） 

 

 

本人執行與上述人士／公司有關的職務概要（例如處理招標事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報人姓名） 

（日期） （職銜／部門） 

 

--------------------------------------------------------------------------------------------------------------------------- 

乙部 – 回條（由核准人員填寫） 

致：（申報人）經（申報人的直屬上司） 

 

收訖利益衝突申報書回條 

 

 你在      （日期）      呈交的利益衝突申報書經已收悉。現決定： 

 你毋須再執行或參與執行甲部中提及可能引致利益衝突的工作。 

 如甲部中提及的資料沒有更改，你可繼續處理甲部中提及的工作，惟必須維護公司利益

而不受你的私人利益所影響。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准人員姓名） 

（日期） （職銜／部門） 

 

*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 

 

附件三 

表格乙 

 


